
余杭区2019年定向培养基层农技人员协议书

甲方：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农村局
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乙方：          学生

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，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、教育厅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2019年定向培养基层农技人员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农科发〔2019〕11号）精神，经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协议：

1、乙方立志为基层农业事业服务，愿意长期在基层从事农技推广工作，经过全省高校统考和通过甲方组织的审核、体检，并被浙江农林大学正式录取。

2、甲方按省统一安排，委托浙江农林大学为定向培养的承办院校。乙方所学为以下第     项高等教育本科专业。乙方在校期间可享受在校学生同等的奖、助、贷学金政策。 

①浙江农林大学，农学专业，学制四年，免交学费；

②浙江农林大学，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，学制四年，需交学费；

乙方毕业后必须回      人民政府就业。乙方在基层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期限不得少于五年。

    ①瓶窑镇、径山镇或黄湖镇；

②鸬鸟镇；

4、甲方在乙方按本协议约定完成学业，取得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并经按事业单位招聘体检标准体检合格的，须及时为乙方安排到定向服务单位就业，并督促定向服务单位与乙方签订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，纳入事业编制管理，合同期限为五年。

5、乙方到定向服务单位工作后，需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遵守单位规章制度。合同期内，不得参加各级公务员考试及其他选调考试，合同期满，要严格实施聘期考核，考核不合格的，不再续签聘用合同。

6、乙方未能取得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，取得毕业证书后考取研究生、不服从分配或到岗后不满五年服务期限的，视为违约，甲方对违约者或毕业后体检不合格的均不再负责安排工作岗位。

7、乙方经浙江农林大学正式录取注册后，该协议正式生效，否则本协议自动作废。

8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农业部门和人事部门、乙方、浙江农林大学各执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杭州市余杭区农业农村局    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保障局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

乙方（签章）：

通讯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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